
● 家电售后类主要问题
维修和送货不及时
夸大产品故障，增加维修费用
维修人员不填写维修记录，一旦

发生纠纷消费者难以维权

七类问题成七类问题成20132013年消费投诉热点年消费投诉热点
2013年，我市各级消协部门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885件，解决投诉1824件，解决率97%，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136万余元，支持消费者起诉11件

● 通信资费类主要问题
资费条款设置繁杂且不易理解
电信运营商未经消费者同意擅

自更改套餐内容
各种商业推广短信多

● 金融保险合同类主要问题
保险合同中存在不公平条款
保险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或减

少赔偿

● 预付式消费类主要问题
商家擅自更改服务内容
擅自提高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在特定时间段拒绝消费

● 汽车消费类主要问题
经销商拒不退回定金
在办理车贷时收取服务费或强

制要求买保险
售后服务不到位

● 商品房合同条款类主要问题
消费者落入“定金”或“认购金”陷阱
认购协议书上对消费者约束的条

款多，对开发商约束少
交房质量与购房时承诺的相去甚远

● 中介服务类主要问题
隐瞒真实情况，抽取中介费或从

中赚取差价
巧立名目收取中介费
合同约定不明确，服务质量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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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冯女士准备装修新房，于是找到
一装修公司为自己做预算。当冯女士支付了11250
元的首付款后，却发现该装修公司承诺给自己的折
扣与实际不符。冯女士要求解除合同，但装修公司
称须扣除20%的违约金。经调解，该装饰公司将首
付款全额退还给冯女士。

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孔朝辉：
本案中，商家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下和商家订立了装修合同。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商家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
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解
除合同，商家应当退还预付款。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原丽娟 张亚亚

昨日上午，市妇联与市人社局联合举办的“春风
行动”女子专场招聘会在新区人力资源综合市场举
行。针对女性就业市场特点，专家建议，女性在求职
时应扩大求职圈，做好职业规划。

文秘、助理、会计等岗位受欢迎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187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
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4356个。上午8点，招聘会现
场火爆，不少柜台被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吸引求职者，各招聘单位除了标注工资，还
注重强调软环境，如有的企业在招聘广告上，注明宿
舍和办公环境提供 WIFI 信号，也有企业别出心裁
地称“办公室经PM2.5过滤”。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专场招聘会与
往年相比，求职者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仅上午参加
招聘会的求职人员就有4100多人次，其中多数为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文秘、助理、前台、会计等岗位最
受女性欢迎。

“招聘会的成功率也有较大突破，已达成用工意
向1230个。”该负责人表示，春节过后，企业对人才
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服务业岗位和普工岗位，部
分企业在招聘时适当放宽了面试要求。

销售、业务等岗位乏人问津

采访中不少招聘人员表示，相比四五十岁中年
女性，青年女性求职者作为求职主力军，学历相对较
高、技能多，也更有主见、更挑剔些。

“公司招聘1名会计，报名者有8个，其他岗位
报名者寥寥无几。”梁晶是我市一家艺术交流中心的
人事专员，公司主要的销售、业务等岗位，虽然工资
并不低，却无人问津。

“年轻人喜欢IT、美容等时尚的行业，都不喜欢
干‘累活’。”新区一家宾馆的负责人说，尽管提高了
各项待遇，但近两年，很少能招到年轻人从事宾馆客
服工作，他们的用工年龄也放宽至40岁，“30岁到
40岁的女性，家庭稳定，相对来说较能吃苦，很适合
我们的要求”。

一边是企业招工难，一边是不少应届毕业生大
呼工作难找。

“不少岗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应届毕业生真不
好找工作。”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应届毕业生说，自己
想找对口专业的工作，如果没有合适的，还是想再看
看。也有求职者表示，除了工资要符合要求，还希望
岗位能稳定，工作相对轻松。

女性应扩大求职圈

洛阳英才网高级人才顾问郭瑞峰说，近年，女
性就业市场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更多
适合女性的高端、高收入岗位出现；另一方面，不
少女性在职业取向上存在着刻板印象，为自己划
定的职业圈远远小于男性的。

“这不仅限制了自己的职业选择空间，客观上也
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郭瑞
峰说，实际上，女性细致、耐心、有亲和力、相对稳定
的特质，都是其职场优势。如今，伴随着通信、交通
的发展，女性就业短板减少，职场成长周期缩短，3
到5年内积累起来工作资源，对今后家庭和职业发
展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他建议女性求职者，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女大学
生，要对自身有明确认识，做好职业规划，扩大求职
圈，端正工作与家庭间的关系；在就业中，应避免习
惯性跳槽，注重积累，避免人为职业中断，破坏自己
的职业规划。

本报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杨珂

“春风行动”女子专场招聘会举行，
专家建议女性求职者——

扩大求职圈
做好职业规划

嘿！这不是诚信企业吗？想了解您商品背后故
事的人到齐了，台子也搭好了，欢迎您来参加诚信大
咖秀。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洛阳日报
报业集团将联合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消费者协
会，在周王城广场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广场宣传活动暨洛阳市诚信经营优秀企业联盟启
动仪式。

今年“3·15”的主题为“新消法、新权益、新责
任”。活动现场，将重点开展新消法普法宣传，以更
好地督促企业诚信经营，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同
时，主办方将邀请一些诚信经营优秀企业联盟成员
单位有关领导，在活动现场举行一次诚信宣言仪式，
树立诚信企业的榜样力量。另外，广场活动结束后，
我市有关部门还将不定期邀请诚信经营优秀企业联
盟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共同商讨企业发展、经济分
析、价格走向等相关议题。

参与这次活动的企业须符合中消协良好企业社
会责任导则的要求，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认
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产品和服务质量可靠，消
费者满意度高，无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发生，并且
在本行业居主导地位，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社会
影响良好。

想 参 与 这 次 活 动 的 企 业 ，请 拨 打 电 话
63632918、63196312报名。 （尹红磊）

时间：3月15日
地点：周王城广场

诚信大咖秀
商报邀您来

市消协发布2013年度十大维权典型案例——

这些维权经验 你我“拿来可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临

近。昨日，市消协发布我市2013年
度十大维权典型案例，希望通过这
些案例，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维权。

2013 年 6 月，崔先生带女儿在某火锅店就餐，
由于地面湿滑且无防滑措施，女儿摔倒受伤。经调
解，该火锅店赔偿崔先生医疗费700元并退回餐费
120元。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
害的权利。因此，消费者有权向火锅店提出赔偿
要求。

2013年,杨女士在我市一家药店购买了由某公
司生产的“奥迪雅非常瘦”减肥胶囊。后来，她查询
发现，该产品与批准文号不相符。经调解，该药店赔
偿杨女士1万元。

河南南云律师事务所律师魏红旗：
本案中药店出售的“奥迪雅非常瘦”减肥胶囊实

际为假冒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消费者可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
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2013年11月，鲍女士在某汽车4S店使用信用
卡支付购车款时，被要求支付4800元手续费。几天
后，鲍女士发现手续费实为2400元。商家称，多收
的 2400 元为店内收取的手续费。经调解，该汽车
4S店将2400元钱退还给鲍女士。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进：
在本案中，该汽车4S店假借其他名义收费，实

质上就是故意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在
规定范围内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进行赔偿。

王先生于1997年在某保险公司为其儿子购买
了一份分红健康保险，保险期56年。15年来，王先
生没有接到保险公司任何形式的领取红利提醒，致
使自己没有及时去领取儿子的生存收益金。王先生
认为，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理应赔偿自己的损
失。经调解，保险公司向王先生赔礼道歉，并进行相
应的经济补偿。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进：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工作确实有不足之处，但在

法律上并构不成欺诈，所以，消费者提出按照欺诈行
为进行赔偿的要求不能得到支持。

2013年12月，罗先生通过一家中介公司卖房，
三方签订合同后，罗先生向中介公司提供了房产证
原件。7天后，买房人以罗先生没有土地证为由提
出退房。中介公司要求罗先生支付“辛苦费”5000
元，否则不予退还房产证。由于当事双方分歧过大，
消协部门已对此案终止调解，罗先生将通过其他途
径解决。

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运超：
在我市二手房交易中，有房产证即可交易。我

国有“地随房走”的原则规定，购买了房子即同时
也购买了相应土地。在本案中，罗先生并没有违
约，房产中介公司让罗先生支付“辛苦费”是严重
的违法行为。

冯某在我市某珠宝店花8304元购买了一条重
31.55克的千足金项链，后经相关部门鉴定，这条项
链并不是千足金的而是足金的。经调解，该珠宝店
为冯某更换一条千足金项链。

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运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宣传。本案中，珠宝店的行为明显属于欺
诈销售，消费者理应索赔。

2013年3月至9月，丁先生发现手机话费越来
越高，到营业厅查询发现开通了10元上网流量费和
10元短信包业务。经调解，电信运营商向丁先生赔
礼道歉，并对其遭受的损失双倍赔偿。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电信运营商的行为，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陈先生于2012年在某洗浴中心购买一张价值
5000 元的洗浴储值卡，2013 年 10 月去消费时，工
作人员称由于洗浴中心已经易主，必须再交 2000
元才可以合并使用此卡。经调解，陈先生又充值
500元合并使用此卡。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晓军：
经营者在停业、改行或倒闭时，有义务通过各种

方式通知预付款的消费者办理解除消费合同手续并
退还未消费部分的金额。如果消费者发现经营者

“蒸发”的情况，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案。

2013 年 4 月，秦先生购买了中型汽车一辆，该
车行驶至300公里时突然出现故障。秦先生认为，
这辆车行驶尚不足1个月，要求更换整车。经调解，
汽车生产厂家免费为秦先生的车更换了新的发动机
及电瓶、变速箱总成。

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孔朝辉：
按照现行的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在包

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凭三包凭证可免费（包
括工时费和材料费）修理。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
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
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
动机、变速器。

案例一 饭店用餐滑倒

案例二 买到假冒食品

案例三 购车收取手续费

案例四 分红保险难见分红

案例五 中介不退房产证

案例六 千足金变足金

案例七 擅自开通收费业务

案例八 店面易主老卡难用

案例九 新车出现故障

案例十 装修公司隐瞒事实


